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四次理事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30分 

二、地點：台北世貿中心第一展覽館二樓第 3會議室 

三、出席人姓名及人數： 

應出席理事：35人，實際出席理事：32人，請假理事：3人 

許俊美  鄭宜平  鐘文宏  蕭長城  朱午潮  江文宗  陳明徽 

張文賢  詹政達  卓建光  吳政吉  楊檔巖  劉明滄  劉麗玉 

學志正  趙文祥  王鏡偉  林  本  吳宗政  鄭介文  王武烈 

楊天柱  蔡怡俊  崔懋森  劉培森  徐丹和  鍾年輝  孟繁宏 

江星仁  王紀鯤  邱建興  黃潘宗 

請假： 

陳永振  劉燕湖  劉培森 

應出席監事：11人，實際出席監事：10人，請假監事：1人 

蔡仁捷  沈英標  郭高明  許中光  洪迪光  黃錦豐  沈  寬 

李魁相  杜國源  陸金雄 

請假： 

姜義龍 

四、列席人姓名： 

顧問  陳銀河  練福星  王忠智 

學術委員會  周世璋主任委員 

法益委員會  蘇毓德主任委員 

建材暨技術研究委員會  陳德耀主任委員 

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  黎忠義主任委員 

雜誌社  黃秀莊社長 

出版社  吳建忠社長 

五、主席：許理事長俊美                 記錄：陳雅雯 

六、主席宣佈開會： 

七、主席報告議程：通過。 

八、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蔡常務監事、副理事長、顧問、各位常務理事、理事，大家好！感謝

各位撥冗參加本次的會議，以下就全國公會最近兩週內會務的運作及

法案進程做個簡單報告： 

(一)日前由立法委員陳雪生等 18人擬具「建築師法第 28條之 1及第



31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主要為福建省建築師公會變更組織

及財產移轉免徵相關租稅等，本案 102年 10月 18日於立法院第

8屆第 4會期第 6次會議決議：「交內政委員會審查」；並於 102

年 12月 9日排入內政委員會審查，當天本人與江會務常務理事、

蕭常務理事、福建省公會黃理事長及幾位幹部亦前往立法院關

心，本案目前已由內政委員會審查通過，俟提報院會二、三讀後

完成修法程序。 

(二)民國 85年 7月 23日發布之「申請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

造裝置及檢修人員須知」第 9條規定：「暫行執業期限自即日起，

至經考試及格領有執業證書之消防設備師人數滿 500人且消防

設備士人數滿 5,000人之翌年 6月 30日止。」，因目前取得消

防設備師人數已達 1,520且消防設備士人數已達 4,918人，惟目

前多數工作仍有賴暫行從事人員之開業建築師及電機技師辦

理，本會認為內政部消防署所訂定 500人及 5,000人之數字有欠

精準，且不符實際需求，業於 102年 12月 10日前往內政部拜會

李鴻源部長，建議應以科學方法之調查、統計及分析之佐證，以

提出合理之消防專技人員之需求數量，修訂「申請暫行從事消防

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人員須知」第 9條規定。本案影響

建築師執業權益甚鉅，本會已發函各會員公會協助統計近 5年來

辦理室內裝修及公安檢查涉及消防安全檢查案件量，俟彙整後將

提供內政部作為參考資料。 

(三)有關考選部目前所推動之建築師考試擬由現行一試改為兩試，畢

業後要先通過基礎科目考試，有 2-3年實務工作經驗後再考第二

試之改革方案，及現行減免應試科目制度是否繼續維持或折抵實

務養成年限等議題，面對建築師考試制度即將產生重大變革，勢

必影響建築師執業權益及未來建築系學生進入業界之路甚鉅，本

會刻正凝聚內部對未來考試制度的共識，並積極參與考選部召開

相關改革會議，期盼能協助公部門修訂一套公正公平且符合業界

需求的考試制度。 

(四)今日下午 1時 30分起，世貿一館二樓第 2、3、4、5會議室舉辦

「第十屆台灣建築論壇」，本次論壇主題為「建築人性  人性建

築」。希望各位理、監事踴躍參與，共襄盛舉。 

【二】蔡常務監事致詞： 

許理事長、副理事長、顧問、在座各位常務理事、理事，大家午安、

大家好！ 



看了今天早上的整個行程，本次的建材展可以說辦的非常優秀，12

月 12日至 15日共計 4天的建材展在陳主委的領導下，前天的開幕典

禮也非常成功，今天慶祝大會上更邀請到了吳副總統蒞會，為我們建

築師嘉勉、致詞，內政部李部長、建築研究所何所長、營建署許代理

署長等人也都親自出席，本屆大會及建材展可以說非常的成功，也成

為地方公會的模範；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2月 30日的會員大會及晚

會，也舉辦了小型的建材展，這對公會的經費都是有助益的。最後，

祝福我們的建材展及建築師節慶祝大會都能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九、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議程附件一，略）：洽悉。 

十、討論提案： 

理監事聯席會部分 

第 1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有關本會 102年度保留執行年終聯誼晚會計畫經費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案經 102年 12月 2日第 13屆理事會第 1次財務小組

會議討論通過。（如議程附件三，略） 

二、本會年終聯誼晚會相關活動經費 50萬元(含餐費及摸彩

品)。   

決  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擬恢復「本會差旅費標準表(草案) 」(如議程附件三，略)，

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案提 101 年 11 月 16 日本會第 12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    

席會暨第 16次理事會，決議：緩議。 

二、查本會「差旅費標準表」中所訂定之「膳雜費」及「計

程車資」標準，於 90年 7月 26日第 9屆第 3次理事會

決議以八折支付，至今 12年。 

三、擬自 103年 1月 1日起恢復依原標準支付公職人員差旅

費。 

辦  法：通過後，自 103年 1月 1日起實施。 

決  議：通過。 

 

 



理事會部分 

第 1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本會(含雜誌社、出版社)102年度 10月份收支對照表，提請

審議案。 

說  明：本案經 102 年 12 月 2 日第 13 屆理事會第 1 次財務小組會議

討論通過。（如議程附件三，略） 

決  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本會 103 年度擬續聘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財務、稅務

簽證，其費用合計新台幣 27萬 9仟元正，提請審議。 

說  明：一、本案經 102 年 12 月 2 日第 13 屆理事會第 1 次財務小組

會議討論通過，金額與往年相同。 

二、（1）帳務作業輔導及審核（公費一年份 192,000元，全

國公會與雜誌社各分攤一半費用，各為 96,000元）。 

（2）財務報表查核簽證費 22,000元。 

（3）機關團體結算申報查核簽證費 65,000元（含稅捐機

關可能之補充說明，惟不包括複查及行政救濟案

件）。 

（4）APEC監督委員會等專案帳務審查及查核屬契約外之

服務，均未加收額外費用。 

決  議：通過。  

 

 

第 3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擬增聘本會委員會部分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擬增聘名單如下： 

公共關係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莊輝和建築師 

  顧問        趙偉業建築師 

法益委員會      委員  謝承諭建築師(由新竹市公會推薦) 

決  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本會秘書長郭蕙芬小姐 102年度年終考績，提請討論。 

說  明：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 30條辦理。（秘書長、副秘

書長由理事長初考，理事會複考，其他工作人員由秘書長初

考，由理事長複考） 

決  議：援例授權理事長考核。  

 
 

 

第 5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本會 102 年 11 月 26 日至 102 年 12 月 13 日間各委員會會議

紀錄，提請審議。 

說  明：自 10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3 日，計有建材暨技術研究委

員會召開委員會議。（紀錄如議程附件二，略） 

決  議：通過。 

 

 

 

第 6案                                   提案人：許理事長俊美 

案  由：有關本會擬與律師、會計師、醫師公會聯合舉辦「捐血暨冬

令救濟之公益活動」，各師公會分擔費用新台幣 25 萬元(共

計新台幣 100萬元)，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 102 年 11 月 21 日四師 102 年第 4 季聯誼會議決議辦

理。 

二、旨揭活動預定於 103 年 1 月中旬舉辦，相關預算將由會

計師公會提供各師公會。 

辦  法：建議通過，相關費用擬由「公共關係費」項下支應。 

決  議：通過；惟活動規畫時，應考量北、中、南區域受益平衡之問

題。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